115年度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召募文化志工－簡章

1、 召募對象：18歲至65歲者，具備語言專才、導覽解說或特殊才藝者佳(如樂器、繪畫、攝影、活動規劃等)。
2、 條件資格：
(一)對藝文活動或文化導覽服務具熱忱者、溝通協調表逹能力佳、有責任心、不遲到早退、配合度高、品德禮貌優良、熱心公益尤佳等。
(二)服務時數一年需達72小時，能長期固定提供部分時間參與服務，而不支領酬勞者(志願服務人員為無給職)。
(三)身心健康、行動方便，未罹患精神疾病等。
3、 召募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（星期五）17:30截止。
4、 報名方式，分為紙本及電子，請擇一:
    (一)紙本報名：臺東縣藝文中心一樓圖書臨時服務台、及臺東美術館服務臺索取。郵寄或親送到台東市南京路25號，藝文推廣科虎小姐收(備註:志工招募)
    (二)電子報名：台東藝文平台網站「文化志工」下載簡章填寫，並寄至信箱v4042@taitung.gov.tw；寄出後請來電確認。
5、 洽詢專線： 089-342405，藝文推廣科虎小姐。
6、 審查及甄選方式：參加文化類特殊教育訓練及場館實習考核
文化志工

通知面試
書面審核[image: ]核

(1) 書面審核(提供紀錄冊影本、基礎訓練證書等)；審核通過者，另以電話通知面談。
(2) 未符合資格者感謝愛心參與，不予以通知面試。
(3) 志工場館考核：實習服務2個月，須完成服務時數9小時及教育訓練(和特殊)9小時以上。以上由文化處相關人員及文化志工團幹部考核通過後，得正式成為志工。
7、 志工職前課程訓練須完成：
	訓練名稱
	課程
	說明

	基礎訓練
	「志願服務的內涵倫理」：2小時
「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」：2小時
「志願服務經驗分享」：2小時
	已取得基礎訓練結業證書者，請併同報名表時繳交影本。
若無至「臺北e大學習網」網路教學數位課程6小時(未滿65歲勿選高齡)，通過測驗後自行列印結果證明；或參加其他單位辦理之基礎訓練課程。

	□4/18(六)
文化類特殊訓練
	參加文化處新進志工特殊訓練(各場館介紹導覽等)
	請新進志工優先選擇!!文化處同仁及文化志工團幹部共同辦理及執行。

	□4/19
文化類特殊訓練
	文化志工團教育訓練(文化藝術課程、服務禮儀等)
	文化處同仁及文化志工團幹部共同辦理及執行。


   ※文化類特殊訓練: 一年只會開一次，請務必參與!!!
8、 服務地點、時間、內容：
	服務場館
	服務時間
	服務內容

	臺東美術館
(臺東市浙江路350號)
	一、固定服勤時段：9:00-12:00、13:30-17:00

二、定時及團體預約導覽。
	1. 依照各場館服務資訊為主
2. 其他機動性服務:支援戶外場域，如:開幕、藝術節、設計展、古蹟日、演唱會、新書發表會等活動臨時活動支援。

	臺東藝文中心-展覽室
1樓及２樓
(臺東市南京路25號)
	固定服勤時段：9:00-12:00、
13:30-17:00
	

	台東藝文中心-演藝廳
(臺東市南京路25號)
	依實際表演場次、時間訂定
	

	臺東縣立圖書館-興建中
(臺東市南京路25號)
	興建中，依實際情況需求服務
	

	備註: 臺東美術館、臺東藝文中心、圖書館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。


9、 志工權利： 
    (一)由文化處加保志工意外保險。
    (二)定期辦理志工月例會及慶生會，並聯絡彼此感情。
    (三)定期辦理特殊訓練、教育在職訓練課程，使志工受益良多。
    (四)不定期辦理縣內、縣外觀摩參訪(視活動安排)。
    (五)協助申請志工紀錄冊、榮譽卡、表現優良具事績者，協助申請各部會及縣內獎項。
10、 其他相關規定以文化處文化志工團「設置要點」及「管理要點」為主，請至台東藝文平台網站「文化志工」下載參考。
11、 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，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








十五、報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　　年　　 月　　 日
	115年度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文化志工－報名表    編號（請勿填）：

	二吋照片
請浮貼

(背後註明姓名)
	姓名
	
	性別
	男　　女
	婚姻
狀況
	已婚
未婚

	
	生日
	 年    月    日
	是否為原住民
	是____________族
否

	
	身分證字號

	
	學歷
	研究所　大學/專科　高中/高職　國中　國小

	職業
	退休公務人員/教師　退休軍職　其他退休________   家庭管理　　　　　　　  
任職中(公務人員/教師)  任職中(工商界) 　在學中   其他___________

	通訊地址
	

	電話
	住宅：　             　　 　　行動電話：

	LINE帳號
	LINE ID帳號：               無使用LINE軟體

	可提供資料
	志願服務紀錄冊（影本），編號：_______________　基礎訓練證書影本　　

	參加動機
（可複選）
	回饋社會；服務別人　 增加生活樂趣　喜愛藝文活動　結交新朋友
親友介紹　磨練自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
	興趣或專長 （可複選）
	導覽解說才藝(繪畫/攝影/唱歌/舞蹈/戲劇) 文書處理文宣設計活動規劃 語言專長：________ 手工藝_________樂器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可面試時間
（可複選）
	上午9:00-11:00  下午14:00-17:00 (預計4月中平日進行面試)

	可參與文化類特殊訓練
	115/4/18(六)   115/4/19(日)  (可同時報名兩場)

	志工經歷
(若無則免填)
	參與志工服務單位
	參與志工服務年資
	服務狀況

	
	
	
	已停止   持續服務中

	
	
	
	已停止   持續服務中

	請簡述個人特質、導覽經驗、才藝、工作、志工經歷及參加志工團期待、動機等(100字以內)




	本人願遵守各項規定(志工團管理要點、設置要點等)及個人資料願提供文化處辦理相關業務使用(保險等)。
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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